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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发展实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
 

广州发展实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 2007 年 11 月 1

日以通讯方式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，符合《公

司法》和公司《章程》的有关规定。会议审议了《关于同意

投资贵州都匀发电项目的议案》。全体董事参与了表决，形

成以下决议： 

《关于同意投资贵州都匀电厂项目的决议》（应到会董

事 9名，实际参与表决董事 9名，9票同意通过） 

一、为进一步壮大公司电力业务，同意公司属下全资子

公司广州发展电力投资有限公司（简称“发展电力公司”）

与中国国电集团公司、贵州水城煤电有限责任公司、黔南州

国有资本营运有限责任公司等合作方共同投资设立国电都

匀发电有限公司（简称“都匀发电公司”），投资建设、运营

贵州都匀 2×600MW 级燃煤发电项目（简称“都匀电厂项目”）。

发展电力公司持有都匀发电公司 30％股权。 

二、都匀电厂项目位于贵州省黔南州福泉市境内，为“上

大压小”项目，拟建 2×600MW 级燃煤发电机组，同步配套

建设烟气脱硫设施，总投资暂定为 50 亿元人民币（最终投

资额以相关政府部门批准为准）。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

确和完整，对公告的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

漏负连带责任。 



三、都匀电厂项目资本金暂按工程总投资的 20%确定，

都匀发电公司初期注册资本金为 2000 万元，各方按出资比

例认缴出资额，其中发展电力公司占注册资本的 30%，初期

出资人民币 600 万元。剩余资本金将根据工程建设需要，各

股东按比例分期注入。 

四、根据公司《章程》，本项投资属董事会决策权限之

内，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五、授权公司管理层签署《国电都匀发电有限公司股东

协议书》及都匀发电公司《章程》等文件，并开展相关工作。 
六、都匀电厂项目是公司继贵州盘南电厂项目之后投资

建设的第二个广东省外的大型电源建设项目，通过投资该项

目，将进一步优化公司电力项目布局，扩大装机规模，增强

电力业务持续发展能力。同时，与中国国电集团公司共同投

资都匀电厂项目，有利于扩大双方今后在电源项目建设方面

的合作。此外，都匀电厂项目作为“上大压小”项目，将使

公司为区域提供优质、高效、环保电力供应，促进项目所在

地区的“节能减排”工作，提高当地煤炭资源利用效率和环

境质量，优化区域电源结构。 
 

 

二○○七年十一月二日 


